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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款外，并按《广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>办法》

等相关规定给予处罚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0年 12

月 31日。原《关于印发〈东莞市人力资源局就业困难人员工资

差额补助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东人发〔2016〕48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就业困难人员工资差额补助申请表

（本规范性文件已经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同意发布，编号

为 DGSRLZYHSHBZJ-2019-04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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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就业困难人员工资差额补助申请表

公共就业服务号： 交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姓 名 身份证号码

备案所在镇街 东莞市 镇（街道）

备案受理编号后 10 位

合同工作单位名称

实际用人单位名称

实际用人单位联系电话 岗位名称

银行卡账号 没有社保卡、

社保账号未激活

等情况填写银行卡账号开户行

申请人声明：本人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供的资料均属真实。

（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示：根据《就业困难人员工资差额补助办法》,对弄虚作假、

欺骗冒领的单位或个人，将列入失信惩戒“黑名单”，除追回补助款外，并按《广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

共和国就业促进法>办法》等相关规定给予处罚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）

申请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用人单位

证明

是我单位员工，工资收入情况如下，特此证明。

年 月工资总额 元；

年 月工资总额 元；

年 月工资总额 元。

（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示：1、月工资总额包括：计时工资、计件

工资、奖金、津贴和补贴、加班加点工资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。2、用

人单位应如实确认申领人的工资收入情况，对弄虚作假的机构，依法追究其责

任。）

单位经办人： 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本表填写一式两份，镇街（园区）人力资源服务中心、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各一份。






